
口至洋沙泡水库进水闸,不超过引水干渠两侧坝顶外沿的区域.

准保护区面积约４９􀆰３５平方公里.范围为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边界

外、水平距离２０００米内,不含水库西侧大坝下游的区域.

三、你市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,开展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

建设和安全保障达标建设,在相关规划中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和保护措

施,配套制定并实施环境监管方案、环境风险应急预案,加强对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的监督和管理,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.

四、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新设立矿业权.现有矿业权与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重叠部分不得开展探矿、采矿等活动,并按有关要求逐步退出.

特此批复.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５年７月９日

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吉政函 〔２０２５〕４７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,驻吉中直有关部门、单位:

国务院决定于２０２６年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.为贯彻落实 «国

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»(国发 〔２０２５〕９号)要求,
—５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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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我省实际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农业普查工作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

兴的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,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

神,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、在听取吉林省委

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精神,坚持依法普查、科学普查、为民普查,坚

持实事求是、守正创新,精心组织,周密部署,切实将普查各项工作落到实

处,确保普查顺利实施,全面客观反映全省农业农村发展情况.

二、协同推进农业普查工作

根据 «全国农业普查条例»,成立吉林省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农业

普查领导小组,负责组织全省农业普查工作,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

题.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分管领导同志任组长,统计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

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.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,负责

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.普查任务完成后,领导小组自动撤销.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,省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

吉林调查总队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实施;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

事项,由省财政厅负责和协调;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,由

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;涉及普查宣传动员及舆情监测方面的事项,

由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、省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负责

和协调.掌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行政记录和

数据信息.各部门要加强现代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调查手段的应用,推

动普查数据共治共享.

市、县两级政府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,认真组织好本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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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普查实施工作,深入学习 «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

知»和国务院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主要

精神,准确把握普查对象和范围、普查内容和时间、普查重点和要求.

充分发挥县 (市、区)、乡 (镇)政府 (街道办事处)和村民委员会

(居民委员会)的作用,统筹协调推进普查工作扎实有序开展.

三、切实强化普查工作保障

(一)强化经费保障.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所需经费,按现行经费

渠道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.省、市、县财政要将普查经费列

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,按时足额拨付,确保资金到位.农业普查经费中

应当对村 (社区)普查指导员、普查员安排适当工作补贴.要充分考量

普查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调查手段应用需求,科学合理核定财政预

算、按时足额拨付普查经费,保障普查工作质效.

(二)配备人员力量.各级普查机构及其成员单位要结合普查工作

实际,选配专人参与并密切配合农业普查工作.各级普查办要根据工作

需要,精心选聘或抽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.聘用人员应当

由聘用单位及时、足额支付劳动报酬.抽调人员的工资由原单位支付,

其福利待遇保持不变.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普查指导培训,确保普查工作

流程的规范性和数据质量的可靠性.

(三)广泛宣传动员.各级普查机构及有关部门要做好普查宣传策

划和具体实施,广泛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要求.

普查宣传工作要充分结合传统媒体的宣传力度和新媒体的宣传广度,充

分发挥基层组织贴近群众的优势,引导营造政府重视、部门协同、社会

关注、群众配合的良好氛围.同时,要加强普查舆情监测和应对,有效

化解舆情风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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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创新调查手段.要加强现代化调查手段的应用,利用卫星遥

感、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,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,查清设

施农业状况.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

开展普查,促进普查手段数字赋能.采取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

方法,提高普查工作质效,减轻基层工作负担.广泛应用行政记录,加

强普查资料开发利用,推动普查数据共治共享.

四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普查

各地各部门要将严格依法行政、依法治统贯穿普查全过程,严格按

照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»«全国

农业普查条例»等法律法规开展第四次农业普查工作,坚守数据质量第

一原则,强化普查指导培训和数据质量检查核查,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

量控制体系,完善普查数据质量追溯问责机制,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

数据等行为.在普查全、普查细的同时坚决保证数据真实可信,持续巩

固防治统计造假成效,全面提升数据质量.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,未经

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和泄露普查数据,采用有效技术手段

和管理措施确保数据安全.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,坚决落实新修订的

«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»,做好普查经费监督管理,避免铺张

浪费.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,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为基层

减负要求,避免给基层加重工作负担.

附件:吉林省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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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吉林省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　长:郭灵计 副省长

副组长:肖泽先 省政府副秘书长

林 梅 省统计局局长

郭翰超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总队长

赵姝丽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张 言 省财政厅总会计师

麦 朝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

成　员:赵永波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委网信办主任

刘 恒 省委网信办副主任

贾 涛 省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

陈 锋 省公安厅副厅长

杨春霆 省民政厅副厅长

徐淑红 省司法厅副厅长

张国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

杨祝晖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

刘志新 省水利厅副厅长

郭忠强 省市场监管厅副厅长

梁立中 省广电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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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　豫 省统计局副局长

柏　旭 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

李东友 省林草局副局长

程文军 省畜牧局副局长

张　磊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总统计师

李柏成 省军区保障局副局长

吉林省人民政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省统计

局副局长潘豫兼任.普查任务完成后,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动撤销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«关于全面提升１２３４５热线服务质效的

工作方案» 的通知

吉政办函 〔２０２５〕７１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

«关于全面提升１２３４５热线服务质效的工作方案»已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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